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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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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转让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鸿业公司”）

６６．５％

的股权予深

圳市赛德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受让深圳市百川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西安深鸿基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深鸿基公司”）

４０％

的股权。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６

月

２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网资讯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近日部分投资者针对广东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泽股份”，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近日以

２．１

亿元受让公司原控股子公

司———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鸿业公司”）

５０％

股权涉及对我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６

月对新鸿业公司、西安深鸿基公司两家西安房地产项目公司股权调整相关事项等质疑，公司现作如下说

明：

一、西安新鸿业公司的历次股权转让情况

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股东持股比例为：深圳市凯方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持股

９５％

，周润生持股

５％

。 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进行股权变更，具体

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时

间

变更前 变更后

股东名称

投资

比例

股东名称

投资

比例

股权转让事项

简述

交易价格

股权转让价

款支付情况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深圳市凯方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９５％

深圳市凯方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９５％

——————— ——————— ———————

周润生

5%

深圳市赛德

隆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5%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深圳市凯方

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９５％

深圳市鸿基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６６．５％

公司持股

７０％

的控股子公司

凯方实业公司

之持股

９５％

的

控 股 子 公

司———凯方房

地产公司将所

持西安新鸿业

６６．５％

股 权 转

让予公司，剩

余

２８．５％

股权

转让予赛德隆

公司。

此次转让以

西安新鸿业

公 司 截 止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账面

净资产作为

定价依据，协

商确定转让

价格分别为

１７６６．２４

万元、

７５６．９５

万元。

１

、 公司应付

凯方房地产

１７６６．２４

万元

股权受让款，

以公司对其

债权抵扣完

毕。

２

、 赛德隆公

司应付凯方

房地产公司

股权受让款

７５６．９５

万 元

尚未支付。

深圳市赛德

隆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5%

深圳市赛德

隆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33.5%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深圳市鸿基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６６．５％

深圳市赛德

隆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１００％

公司将所持新

鸿 业 公 司

６６．５％

股 权 转

让予赛德隆公

司

１５７６３．０４

万元

赛德隆公司

将股权转让

款支付义务

转移给百川

盛业公司，该

款项经与公

司受让百川

盛业公司持

有的西安深

鸿 基 地 产

４０％

股权的

２０５９４

万 元

股权款抵消

后，公司须向

百川盛业公

司支付剩余

股权转让款

为 人 民 币

４８３０．９６

万元。

深圳市赛德

隆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33.5%

二、西安深鸿基的历次股权转让情况

西安深鸿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股东持股比例为：西安新鸿业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

９５％

，邱品纯持股

５％

。 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进行股权变更，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时

间

变更前 变更后

股东名称

投资

比例

股东名称

投资

比例

股权转让事项

简述

交易价格

股权转让价款支

付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西安新鸿业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９５％

西 安 新 鸿

业 投 资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４０％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公

司持股

６６．５％

的

控股子公司西安

新鸿业公司将所

持西安深鸿基公

司

５５％

股权转

让予百川盛业。

以当时该公

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 元

为依据，确

定股权转让

价 格

１１００

万元。

西安新鸿业将应

收百川盛业的股

权转让款

１１００

万元交由西安深

鸿基代收， 西安

深 鸿 基 已 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７

月

份全额收款。

邱品纯

5%

深 圳 市 百

川 盛 业 投

资 发 展 有

限公司

60%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西安新鸿业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４０％

深 圳 市 鸿

基 （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６０％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西安新鸿业将所

持西安深鸿基

４０％

股权转让给

公司；

２

、百川盛业公司

将所持西安深鸿

基

６０％

股权中

的

２０％

转让给

公司

以增资后的

该公司注册

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 元 为 依

据， 确定股

权转让价格

为

４０００

、

２０００

万元

公司应付西安新

鸿业

４０００

万元、

应付百川盛业公

司

２０００

万元，合

计

６０００

万元股

权受让款， 均以

公司对西安新鸿

业的债权抵扣。

深圳市百川

盛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60%

深 圳 市 百

川 盛 业 投

资 发 展 有

限公司

40%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深圳市鸿基

（集团） 股份

有限公司

６０％

深 圳 市 鸿

基 （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１００％

百川盛业公司

将所持西安深

鸿基

４０％

股权

转让给公司

２０５９４

万元

������该款项经与

百川盛业承担的

赛德隆公司受让

公司持有的西安

新鸿业

６６．５％

股

权应付的股权转

让 款

１５７

，

６３０

，

４１６．１７

元 抵 消

后， 公司须向百

川盛业公司支付

剩余股权转让款

为 人 民 币

４８

，

３０９

，

５８３．８３

元。

因西安创博

实业有限公司及

北京建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西安

分公司合计欠公

司

２６３０

万元，百

川盛业公司同意

代前述两家公司

偿还债务， 直接

从公司应付百川

盛业公司的股权

转 让 余 款

４８

，

３０９

，

５８３．８３

元中

抵扣， 剩余金额

２２

，

００９

，

５８３．８３

元 公 司 已 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支付予百川盛

业。

深圳市百川

盛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40%

三、公司转让西安新鸿业

６６．５％

股权涉及的资产评估相关说明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采用成本法评估，截

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鸿业公司

６６．５％

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１３

，

６１８．４８

万元，其中

存货

－

开发成本账面价值为

５６０

，

５７２

，

４５８．１６

元，评估值为

６０５

，

４４４

，

９２２．８６

元。增值额为

４４

，

８７２

，

４６４．７０

元，增值率为

８％

。

评估基准日存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５６０

，

５７２

，

４５８．１６

元，企业未计提跌价准备，存货只有开发成本

一类，评估人员对该存货进行了全面盘点。

存货

－

开发成本，是西安“鸿基新城”经济适用房一期、二期项目。 该项目已取得划拨土地占地面积

１

，

０５３

亩。 “鸿基新城”项目西临三环路、东临丈八北路、北至科技三路、南起西户路。 地处西安三环路以

内、西高新腹地。 周边国际产业园、创业研发园、长安科技园等园区簇拥其间，五纵（经五路、九路、十二

路、十三路、十四路）六横（科技三路、四路、五路、六路、七路、八路）市政道路贯穿其中，交通便利，区域位

置得天独厚。是西安南郊、西郊的一处大盘安居工程。新鸿业公司提供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编号为

西雁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４８３

号、西雁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８２６

号），其中，西雁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４８３

号土地使用权证土

地面积

１１２

，

４３４．５

平方米，并相应提供该地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

２００８

（

００１

）号）、《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编号（

２００８

）雁

０２０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２００８

年

０１５２

号、

２００９

年

００２６

号）。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

２００８

）雁

０２０

号），该地块地上规划建设规模为住宅

２１２

，

１４１．１１

平方

米，地下建设规模为

１２

，

２１０．９７

平方米，未规划其他用途建筑面积。 截止评估基准日，该地块全面开工；

已开工建筑面积

２１８

，

７４８

平方米，可售面积

２１４

，

３０４

平方米。包括

４２

栋楼宇及南区地下车库、西区开工

建设，其中一期工程

２４

栋楼，二期工程

１８

栋楼。 新鸿业公司已完成

３３

栋楼宇主体建筑封顶；

７

栋楼宇

完成主体施工；另有

２

栋楼宇及南区地下车库配套工程完成部分桩基基础施工。根据西安市经济适用房

销售政策，经西安市物价部门核定基准价，并取得了《西安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根据西安市物价局市

物发［

２００９

］

２６７

号，一期经济适用房平均销售基准价格核定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３

，

２２７．００

元，根据西安

市物价局市物发［

２００９

］

２７３

号，二期经济适用房平均销售基准价格核定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３

，

２９０．００

元。

２００８

年底部分楼宇开始预售。西雁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８２６

号土地使用证土地面积

５２

，

８７５．２

平方米，至评

估基准日，该地块的地质勘察、征地拆迁工作也取得一定进展。

“鸿基新城”经济适用房一期、二期项目完工后可售面积如下表

项目

完工后面积（平方米）

一期 二期

经济适用房

１０２１６３ ８２６１３

商业

９６２０ ６９０８

地下车库

－ ９８８４

幼儿园

－ ３１１６

合计

１１１７８３ １０２５２１

对于存货

－

开发成本，本次评估中，鉴于深鸿业所开发的房地产正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参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设部发布的《经济适用房价格管理办法》，我们采用成本法对存货

－

开发成本进行评估。

《经济适用房价格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经济适用住房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制定经济适用住房价

格，应当与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以保本微利为原则，与同一区域内的普通商品住房

价格保持合理差价，切实体现政府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

《经济适用房价格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经济适用住房基准价格由开发成本、税金和利润三部分构

成。

（一）开发成本

１．

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用于征用土地和拆迁补偿等所支付的征地和拆迁安置补偿费。

２．

开发项目前期工作所发生的工程勘察、规划及建筑设计、施工通水、通电、通气、通路及平整场地

等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３．

列入施工图预（决）算项目的主体房屋建筑安装工程费，包括房屋主体部分的土建（含桩基）工程

费、水暖电气安装工程费及附属工程费。

４．

在小区用地规划红线以内，与住房同步配套建设的住宅小区基础设施建设费，以及按政府批准的

小区规划要求建设的不能有偿转让的非营业性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

５．

管理费按照不超过本条（一）项

１

至

４

目费用之和的

２％

计算。

６．

贷款利息按照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为住房建设筹措资金所发生的银行贷款利息计算。

７

、行政事业性收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计收。

（二）税金

依照国家规定的税目和税率计算。

（三）利润

按照不超过费用之和的

３％

计算。

因此，参照《经济适用房价格管理办法》规定，以与《经济适用房价格管理办法》定价方法相适应的成

本法评估存货

－

开发成本。 即以开发或建造被评估在建房地产实际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再加上管理费

用（含税金）、资金成本、以及

３％

的利润来确定被评估在建房地产的价值的方法。

存货

－

开发成本价值

＝

土地取得费用

＋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

房屋建筑安装和配套设施工程费

＋

管

理费用

＋

投资利息

＋

利润

①

土地取得费用

土地取得费用包括按照法律、 法规规定用于征用土地和拆迁补偿等所支付的征地和拆迁安置补偿

费。本次评估涉及两块土地，是新鸿业公司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土地取得费包括土地征地费、

拆迁补偿费、相关税费和其他费用。 我们核查了企业提供的会计资料，土地取得费用依据评估基准日账

面实际耗费确定。 明细表如下：

土地取得费用明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际耗费

１

土地征地费

８１

，

１４１

，

２９５．００

２

拆迁补偿费用

８６

，

３７７

，

９２２．００

３

耕地占用税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耕地开垦费

８

，

７２０

，

６２３．００

５

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

５２

，

５４２

，

１４４．００

６

其他费用

２８６

，

８００．００

７

合计

２３６

，

０６８

，

７８４．００

土地取得费用

＝２３６

，

０６８

，

７８４．００

元。

②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包括项目前期规划、设计、可行性研究，水文、地质勘测等费用支出。 我们核

查了企业提供的会计资料，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依据评估基准日账面实际耗费确定。 明细表如下：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明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际耗费

１

设计费

２６

，

６７７

，

７４０．００

２

规划费

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项目可行性研究费

３８７

，

３８０．００

４

勘察测绘及定界费

４

，

２４８

，

９４１．８０

５

环境评估费

３００

，

２００．００

６

工程咨询费

１

，

２０１

，

８４０．００

７

招投标及其他费用

８２９

，

１９３．６０

８

合计

３３

，

７１５

，

２９５．４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３３

，

７１５

，

２９５．４０

元。

③

房屋建筑安装和配套设施工程费

房屋建筑安装和配套设施工程费包括城建费用、临时设施费、土建工程费用、建筑材料费、基础设施

费、安装工程费、工程管理费和间接费用。我们核查了企业提供的会计资料，建造建筑物费用依据评估基

准日账面实际耗费确定。 明细表如下：

房屋建筑安装和配套设施工程费明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际耗费

１

城建费用

４３

，

３５１

，

６８１．００

２

临时设施费

６

，

２４６

，

１４８．００

３

土建工程费用

１９０

，

７４９

，

２６７．８０

４

建筑材料费

２

，

１７２

，

７６３．７３

５

基础设施费

１０

，

１５２

，

９６１．１１

６

安装工程费

３

，

６１０

，

５５０．００

７

工程管理费

８５３

，

００７．００

８

间接费用

１７

，

８４２

，

４７３．１９

９

合计

２７４

，

９７８

，

８５１．８３

房屋建筑安装和配套设施工程费

＝２７４

，

９７８

，

８５１．８３

元。

④

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指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管理部门为组织和管理房地产项目的开发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项费

用的税金，根据《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规定，管理费用率为

２％

。 本次考虑

３％

的税金。 故管理费

率取

５％

。

管理费用

＝

（土地取得费用

＋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

房屋建筑安装和配套设施工程费）

×５％

＝

（

２３６

，

０６８

，

７８４．００＋３３

，

７１５

，

２９５．４＋２７４

，

９７８

，

８５１．８３

）

×５％

＝２７

，

２３８

，

１４６．５６

元。

⑤

投资利息

根据其项目的现状、项目规模、工程技术要求，综合确定整个项目的开发周期，项目开工至评估基准

日周期为一年，我们核查了企业提供的会计资料，投资利息依据评估基准日账面实际利息确定。 评估基

准日投资利息账面值为

１５

，

８０９

，

５２６．９３

元。

投资利息

＝１５

，

８０９

，

５２６．９３

元。

⑥

开发利润

开发利润是指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 由于该房产为经济适用房，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济适用房开

发利润率不得超过

３％

。

开发利润

＝

（土地取得费用

＋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

房屋建筑安装和配套设施工程费

＋

管理费用

＋

投资利息）

×３％

＝

（

２３６

，

０６８

，

７８４．００＋３３

，

７１５

，

２９５．４＋２７４

，

９７８

，

８５１．８３＋２７

，

２３８

，

１４６．５６

＋１５

，

８０９

，

５２６．９３

）

×３％

＝１７

，

６３４

，

３１８．１４

元。

⑦

评估值

开发成本评估值

＝

土地取得费用

＋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

房屋建筑安装和配套设施工程费

＋

管理

费用

＋

投资利息

＋

开发利润

＝２３６

，

０６８

，

７８４．００＋３３

，

７１５

，

２９５．４０＋２７４

，

９７８

，

８５１．８３

＋２７

，

２３８

，

１４６．５６＋１５

，

８０９

，

５２６．９３＋１７

，

６３４

，

３１８．１４

＝６０５

，

４４４

，

９２２．８６

元。

⑧

存货

－

开发成本评估值计算过程见下表：

存货

－

开发成本评估值计算过程表

项目内容 计算公式 金额

１

土地取得费用 实际发生额

２３６

，

０６８

，

７８４．００

２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实际发生额

３３

，

７１５

，

２９５．４０

３

房屋建筑安装和配套设施工程费 实际发生额

２７４

，

９７８

，

８５１．８３

４

管理费用 （

１＋２＋３

）

×５％ ２７

，

２３８

，

１４６．５６

５

投资利息 实际发生额

１５

，

８０９

，

５２６．９３

６

开发利润 （

１＋２＋３＋４＋５

）

×３％ １７

，

６３４

，

３１８．１４

７

评估值

１＋２＋３＋４＋５＋６ ６０５

，

４４４

，

９２２．８６

综上所述，存货评估值为

６０５

，

４４４

，

９２２．８６

元，增值额为

４４

，

８７２

，

４６４．７０

元，增值率为

８％

。 在对存

货

－

开发成本进行评估时，评估值计入了开发商的管理费用、税金和开发商应得的开发利润。 因而造成

评估增值。

四、公司受让西安深鸿基公司

４０％

股权涉及的资产评估相关说明

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采用成本法评估，截

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西安深鸿基公司

４０％

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２０

，

６６８．０８

万元，

其中存货

－

开发成本账面价值为

６４

，

９１９．５２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０５

，

２２１．２４

万元。 增值额为

４０

，

３０１．７２

万元，

增值率为

６２％

，对存货———开发成本的评估方法及增值情况说明如下：

（

１

）存货评估方法说明

根据西安深鸿基公司资产特点以及账面价值的构成， 对于估价对象已取得当地规划部门审定的规

划建设指标，且所在区域房地产开发、交易市场较活跃，具备运用假设开发法的条件。企业存货主要为开

发成本，即在建的鸿基·紫韵项目，本次评估时，考虑项目即将建设完毕，同时项目中已有部分单元正在

销售，项目预计可实现的销售收入以及完成建设尚需投入的开发成本比较容易确定，故采用假设开发法

对开发成本进行了评估。

假设开发法评估具体测算步骤

ａ．

调查待开发房地产的基本情况；

ｂ．

选择最佳的开发利用方式；

ｃ．

估计开发建设期；

ｄ．

预测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

ｅ．

估算预计销售金额、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金及附加、投资利息、投资利润

由于房地产开发成本属于存货，在假设开发法评估结果基础上需扣除企业应缴纳的所得税。则基本

公式如下：

评估价值

＝

税前评估价值

－

所得税

由于本次评估的房地产价值，存在已获得预售许可和尚未获得预售许可两种情况，对已获得预售许

可的房地产可视为企业已获得了房地产未来利润的取得权，故对该部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评估价值

＝

开发后房地产价值

－

后续开发成本

－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

销售税金及附加

－

土地增值税

－

投资利息

－

所得税

对尚未获得预售许可的房地产可视为企业对未来利润的取得尚未获得有关批准， 故对该部分按照

以下公式计算：

评估价值

＝

开发后房地产价值

－

后续开发成本

－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

销售税金及附加

－

土地增值税

－

投资利息

－

投资利润

（

２

）存货评估增值说明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西安深鸿基公司的存货———开发成本账面价值为

６４９

，

１９５

，

２３１．２４

元，评估值为

１

，

０５２

，

０６２

，

３００．００

元，评估增值

４０２

，

８６７

，

０６８．７６

元，增值率为

６２．０６％

。 主要因土地

取得时间为

２００７

年，取得成本相对较低。近年来西安房价有较大涨幅，本次测算的开发成本中有预售许

可的房产，包含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

五、关振芳在公司的任职情况

关振芳，

１９４５

年生，于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从兰州军区陆军咸阳预备役师转业，由公司接收安置，其在公司

任职情况如下：

（

１

）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任深圳市凯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７０％

的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

长；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凯方实业董事、总经理；

（

２

）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至今任深圳市凯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凯方实业持股

９５％

的控股子公司）法定代

表人、董事长；

（

３

）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任新鸿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任新鸿

业公司董事长；

（

４

）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任西安深鸿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任西安深鸿基副董事长。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关振芳已办理退休手续。

六、关振芳、赛德隆、百川盛业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交易说明

（一）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５

、

１０．１．６

规定，关振芳不存在如下情形：

（

１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

（

２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担任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４

）前述（

１

）、（

２

）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

配偶、年满

１８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

近五年关振芳未与公司发生交易，不存在关联交易情形。

（二） 经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转让新鸿业公司

６６．５％

的股权予深圳市赛德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受让深圳

市百川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西安深鸿基公司

４０％

的股权。赛德隆、百川盛业公司不存在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

１０．１．６

规定的如下情形：

（

１

）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

２

） 由前项所述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

组织；

（

３

）由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

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

４

）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

（

５

）在转让前及转让后

１２

个月内，具有前述（

１

）———（

４

）情形。

公司转让新鸿业公司

６６．５％

股权予赛德隆公司、 受让百川盛业公司持有的西安深鸿基公司

６０％

股

权事项，不存在关联交易情形。

七、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徐志新、陈伟强、何祥增、陈凤娇认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转让西安新鸿业股权及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受让西安深鸿基股权程序合法，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相关价款支付方式不违反法律

规定。

（一）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就转让西安新鸿业股权召开董事会时，四位独立董事对股权转让的

交易背景、交易价格、价款支付方式，特别是公司对西安新鸿业

２

亿元贷款提供担保的或有风险进行了

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至

３０

日，在公司董秘、副总裁陪同下去西安进行了现场调研。 独立董

事一致认为：

１

、公司退出“鸿基新城”经济适用房项目，既符合公司当时现金流不充足，该项目后续所需资金巨

大， 公司继续对该项目进行大的投入较为困难； 也符合公司集中资源向商品房住宅项目发展的战略要

求；同时，退出该项目也为公司在其它地区开发新项目提供了机会。

２

、公司转让西安新鸿业公司股权，还考虑了该项目在转让时的实际情况，即水、电、路、煤气均未接

通、部分拆迁尚未完成、交房时间迫在眉睫等等，同时从商业利益的角度，公司考虑了国家有关经济适用

房利润按各项费用之和的

３％

计算的政策，此时转让股权确保公司全身而退。

３

、价款支付方式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公司以经审计、评估后的新鸿业公司

６６．５％

股东部分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确定股权转让价格，百川盛业以其在西安深鸿基

４０％

股权应分得的利润及收益承担

赛德隆的股权受让价款支付义务，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有保障的，这已被事实所证明。该支付方式还有

利于问题的系统解决，即百川盛业退出高端商品房住宅项目“鸿基·紫韵”，公司退出经济适用房项目“鸿

基新城”。

４

、化解了公司为西安新鸿业提供两亿元贷款担保的担保风险。 这已被事实所证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已解除担保），还间接的提高了公司的融资能力。

５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股权转让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公司受让百川盛业公司持有的西安深鸿基

４０％

股权， 股权转让价格以经审计、评

估后的西安深鸿基地产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确定，价格合理，已被事实所证明，无需赘述。

（三）至于万泽股份是否高买，我们不便发表意见。 需要指出的是，转让价格不是转让合同的唯一要

件，转让合同包括但不限于价格条款。价格的形成因素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除转让价格以外的其他合

同条款，对转让价格是有影响的，有时影响甚至是巨大的。 排除转让主体的差异，即使是同一的转让主

体，但由于合同条款的差异，其转让价格也是有差异的。 简单的加减法是不客观的、非理性的。 不是万

泽高买就是鸿基低卖的判断是武断的，是值得推敲的。

（四）不能否认历史上公司可能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是，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董事会换届以来，公司及全体董事都严格遵守了《证券法》，《公司法》和《上市规则》。 四位独立董事

勤勉尽责，始终站在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高度，参与讨论、决定各项事务，提出建议和

批评，发表独立意见。 如：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四位独立董事在给公司董事局的《独立董事调研报告》中，对

非房地产传统产业的剥离就提出了分步剥离、部分产业暂缓剥离以及先全面审计后剥离的建议；对赛德

隆与公司形成的历史债务

４６６４

万元，我们要求及时收回，必要时应采取相应法律措施等等。这些建议和

批评均得到了公司董事局的高度重视和采纳。事实上，董事局换届以来，公司治理不断规范，内部控制不

断加强，公司业绩不断好转，公司基本面得到了明显改善。

我们认为公司在关注舆情的同时，仍然应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和《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于应该披露和公告的事项，应当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予以披露。公司转

让新鸿业公司股权、受让西安深鸿基公司股权事项已依法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及披露义务。从某种角度

讲，近期被质疑的公司“低卖”新鸿业公司股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认识问题，而不是一个事实问题。

我们欢迎媒体和投资者的监督，但是对于恶意损害公司声誉的误导性报道和分析，我们提请公司保留追

究相关机构及人员的法律责任的权利。

公司郑重声明：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网资讯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鸿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
○

一
○

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
：

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

—

０２６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产
、

销快讯
提示

：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产、销快讯数据如下：

产品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同

月数

本年累

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本月数

去年同

月数

本年累计

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福特品牌商用

车

４

，

５４１ ２

，

６３９ ３３

，

５３６ ２０

，

１２９ ４

，

６０３ ２

，

８５９ ３３

，

９２０ ２０

，

１８１

ＪＭＣ

品牌卡车

４

，

５９８ ３

，

６２６ ４１

，

７７８ ２９

，

６７５ ５

，

７７５ ３

，

０４７ ４４

，

７３０ ２９

，

５６５

ＪＭＣ

品牌皮卡

及

ＳＵＶ

４

，

５４３ １

，

９４２ ３７

，

０２３ ２１

，

２８４ ５

，

１９４ ２

，

３２１ ３８

，

４０７ ２１

，

６３７

合计

１３

，

６８２ ８

，

２０７ １１２

，

３３７ ７１

，

０８８ １５

，

５７２ ８

，

２２７ １１７

，

０５７ ７１

，

３８３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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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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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星期五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

002310

股票简称
：

东方园林 编号
：

2010-054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8

月

16

日以公告形

式发出， 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2

日下午两在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

5

号森根国际

3B3

层公司会议室召

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2

人， 代表股份数

102,545,963

股， 占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68.25%

。

2

、会议由董事长何巧女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君合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本次大会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计投票制选举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成员，表决结果如下：

（

1

）选举何巧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票

102,545,963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唐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票

102,545,963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选举武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票

102,545,963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4

）选举方仪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票

102,545,963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5

）选举梁明武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票

102,545,963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6

）选举

Jiafeng Liu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赞成票

102,545,963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7

）选举苏雪痕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票

102,545,963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8

）选举周宇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票

102,545,963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9

）选举江锡如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赞成票

102,545,963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以上

9

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相关简历详见

2010

年

8

月

16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相关公告。

2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表决结果如下：

（

1

）选举赵冬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票

102,545,963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邓建国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赞成票

102,545,963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以上两位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王琼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票

102,545,963

票，赞成票

102,545,963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君合律师事务所谭津津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

。

四、备查文件

1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

002310

股票简称
：

东方园林 编号
：

2010-055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8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2

日下午在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

5

号森根国际

3B3

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

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独立董事江锡如先生因工作原因委托独立董事苏雪痕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

权。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何巧女女士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何巧女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何巧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何巧女女士的简历见附件。

二、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唐凯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唐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唐凯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三、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

、聘任何巧女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

、聘任武建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3

、聘任方仪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4

、聘任梁明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四、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1

、续聘武建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

、续聘唐海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武建军先生、唐海军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五、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续聘刘春艳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时止；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刘春艳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高管人员的聘任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六、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长何巧女女士，委员：独立董事苏雪痕先生、独立董事周宇騉先生；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江锡如先生，委员：董事长何巧女、女士独立董事周宇騉先生；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周宇騉先生，委员：董事武建军先生、独立董事江锡如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独立董事苏雪痕先生。 委员：独立董事周宇騉先生、独立董事江锡如先

生。

表决结果：表决票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九月二日
附件：

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何巧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

44

岁，学士学位，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园林系园林学专业，

北京林业大学客座教授，高级经济师，中华工商业联合会女企业家商会常务理事。 历任杭州植物园工程

师、北京东方园林艺术公司总经理、北京东方园林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监事、北京易地斯埃东方环境景观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东

方艾地景观设计有限公司董事。何巧女女士持有公司

80,787,12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3.77%

。是公司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董事唐凯先生为夫妻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唐凯：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40

岁，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历任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

科员、北京东方园林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北京东方利禾景观设计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北京易地斯埃东方环境景观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东方艾地景观设计有限公司董

事。

唐凯先生持有本公司

17,030,84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4%

。 与公司控股股东何巧女女士为夫

妻关系，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唐凯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武建军：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43

岁，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经济师。

历任河北农大邯郸分校社科部助教、河北省科技进出口公司出口部项目经理、石家庄信托投资股份公司

证券总部经理助理、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高级经理、唐山晶源裕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北京东方艾地景观设

计有限公司董事。

武建军先生持有公司

1,016,1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68%

。武建军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方 仪：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

44

岁，经济学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

融学专业。 历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职员、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经理助理、香港台友集团经理、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高级副总裁、本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方仪女士持有公司

1,5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

。 方仪女士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梁明武：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38

岁，博士学位，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植物学专业，中国林

业经济学会技术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后。

历任山西省平定林业技术推广站工程师、山西省旧关木材检查站站长、山西省平定国营林场场长、河北省

金色世纪农林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天津惠森农林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技术中心副主任、市政园林工程事业部总裁。

梁明武先生持有本公司

99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66%

。 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唐海军：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29

岁，经济学硕士学位，

2006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

院。

2007

年加入公司，担任证券发展部经理，现任本公司证券发展部副总监，证券事务代表。

2010

年

7

月

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七期董事会秘书培训资格证书。

唐海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刘春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

44

岁，农学学士学位，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高级会计师、

园林工程师。曾任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财务经理、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现

任本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刘春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证券代码
：

002310

股票简称
：

东方园林 编号
：

2009-056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8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

出，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2

日下午在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

5

号森根国际

3B

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

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赵冬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赵冬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表决票

3

票，赞成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赵 冬：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40

岁，工商管理硕士（

MBA

）学位，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工

商管理专业，经济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历任山东新汶矿业公司基建处经理、本公司青岛分公司副总经理、

本公司董事。 现任本公司监事、城市景观工程事业部总裁。

赵冬先生持有本公司

45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3%

。 赵冬先生与本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

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股票代码
：

000828

股票简称
：

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

2010-034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本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23

日召开的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批准同意本公司发行额度为

10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

2009

年

11

月，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

协注

[2009]CP127

号）接受本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核定本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10

亿元，

注册额度自上述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本公司可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在

短期融资券待偿还余额不超过

10

亿元的前提下可多次发行（发行后的待偿还余额不超过

10

亿元）。

2009

年

12

月，本公司发行了

2009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实际发行金额

5

亿元，期限

365

天。

经结合本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并备案，本公司

2010

年度第一

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发行。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

5

亿元，期限

365

天，分为两个

品种发行。 其中，品种一为非信用增进型短期融资券，发行金额

2

亿元，发行价格

100

元

/

百元面值，

发行利率

3.44%

；品种二为信用增进型短期融资券，由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发行金额

3

亿元，发行价格

100.53

元

/

百元面值，发行利率

3.44%

。

2010

年

9

月

1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划入本公司指定账户。

有关本公司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详情请参见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com.cn

）。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3

日

证券代码
：

000002

、

200002

证券简称
：

万科
A

、

万科
B

公告编号
：〈

万
〉

2010-033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八月份销售及近期新增项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2010

年

8

月份公司实现销售面积

91.5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119.9

亿元，分别比

09

年同期增加

84.7%

和

149.0%

。

2010

年

1~8

月份，公司累计实现销售面积

487.5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572.1

亿元。 鉴于销售过

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统计数据仅作为

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此外，

2010

年

7

月份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公司新增加项目

10

个，情况如下：

1．

深圳南苑新村旧改项目。该项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南、西海明珠以西。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8.3

万平方米，容积率

7.04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58.4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80%

权益，需支付的综合改

造成本约

37

亿元。

2．

深圳渔一村旧改项目。 该项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湾厦路东、花果路北。 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1.9

万平

方米，容积率

7.3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14.2

万平方米。万科拥有该项目

80%

权益，需支付的综合改造成本

约

6.6

亿元。

3．

长沙靳江项目。 该项目位于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大学城，潇湘大道以西。 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4.4

万平

方米，容积率

3.0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13.1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78%

权益，需支付地价款

1.9

亿

元。

4．

佛山南村旧改项目。 该项目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季华五路以北、岭南大道以西。 项目净占地

面积约

11.4

万平方米，容积率

4.93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56.5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57%

权益，需支

付的综合改造成本约

7.1

亿元。

5．

福州闽江北

B8

、

B10

地块。该项目位于福州市台江区闽江北岸中央商务中心海事大厦西侧。项目净

占地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容积率

5.15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13.1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100%

权益，

需支付地价款

6.53

亿元。

6．

珠海吉大项目。 该项目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吉大片区。 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7.6

万平方米，容积率

2.7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20.5

万平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40%

权益，需支付地价款约

5.3

亿元。

7．

清远后花园项目。 该项目位于清远市清新县石角镇大坑水库西侧。 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68.9

万平方

米，容积率

2.0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137.8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100%

权益，需支付地价款

3.3

亿

元。

8．

沈阳大榆路东项目。该项目位于沈阳市于洪区丁香湖东侧。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19

万平方米，容积率

1.8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34.2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49%

权益，需支付地价款

2.8

亿元。

9．

扬州市维扬区蜀冈平山乡

621

、

623

号地块。 该项目位于扬州市维扬区蜀冈平山乡瘦西湖风景区西

侧。 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29.7

万平方米，容积率

1.1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31.4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65%

权益，需支付地价款

6.3

亿元。

10．

扬州市维扬区蜀冈平山乡

622

号地块。 该项目位于扬州市维扬区蜀冈平山乡瘦西湖风景区西侧。

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12.7

万平方米，容积率

0.9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10.9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51%

权益，需支付地价款

1.5

亿元。

另外，公司积极介入保障房建设，通过竞标以代建方式参与了深圳、北京、南京三个保障房项目的开

发，具体信息如下：

1．

深圳龙华扩展区

0008

地块保障房项目。 该项目位于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二线拓展区，玉龙路东

侧，白龙路南侧。 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容积率

3.5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17.5

万平方米。

2．

北京半步桥和西红门公租房项目。该项目位于北京宣武区半步桥及大兴区西红门路。其中半步桥地

块占地面积

0.9

万平方米，容积率

2.58

，计容积率面积

2.3

万平方米；西红门地块占地面积

4.2

万平方米，

容积率

2.51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10.5

万平方米。

3．

南京江宁上坊保障房项目。 该项目位于南京江宁区运粮河东南，东麒路以西。 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69.7

万平方米，容积率约

2.0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132.8

万平方米。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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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2

日上午

10

：

00

在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参加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人，代表

股份数额

843,103,96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69%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大会

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建生先生主持。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就董事会提交的议案以记名方式进行了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为本公司审计服务机构的议案》；

决定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10

年度的审计服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票

843,103,9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843,103,968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公司决定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

8.5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表决结果：同意票

843,103,9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843,103,968

股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公证或者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穆慧明先生对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是：

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同意将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必备文件一并公告， 并依法对其出具的法律

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

日

证券代码
：

000922

证券简称
：

*ST

阿继 公告编号
：

2010-035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控股股东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正在筹划本公司与有关方面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4

月

19

日停牌至今。

公司从控股股东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获悉，截至目前，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重大且无先例，

相关事项仍在补充与完善之中，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发布相关事项进展公告，至少每周公告一次上述重大事项进展情

况。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刊登的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

日


